
河北省市容环境卫生协会

环卫行业诚信自律公约

第一条 为了规范会员经营服务行为，提升行业形象，

增强诚信守法、公平竞争、共同发展意识，维护会员和业主

的合法权益，促进环卫事业的发展，根据《河北省市容环境

卫生协会章程》，制定本公约，并承诺共同遵守。

第二条 会员应严格遵守：

1. 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行业政策；

2. 协会章程，自律规则和其它有关规定；

3. 诚信守则的社会道德风尚。

第三条 会员应当做到：

1. 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

2. 诚实守法，勤勉尽责，重合同守信用，尊重他人合

法权益，维护行业共同利益；

3. 加强对员工的管理和培训，提高执业水平和职业道

德水准，要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

4. 公平竞争，共同发展，不搞恶性竞争，不贬损同行，

不损害行业利益；

5. 不行贿，不受贿，不协助他人做违反国家有关招投标



法律、法规的事情；

6. 保守协会及会员单位秘密，不做窃取同行秘密并从

中渔利的事情；

7. 积极完成协会交办的工作，支持并参加协会的各项

活动。

第四条 遵守劳动法律法规，规范用人制度，不聘用因

违反纪律被本会会员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人员。

第五条 协会对违约会员将进行调查取证，并根据调查

结果，按协会章程及本公约的有关规定提出处理意见，报理

事会审批。

第六条 协会会员有义务接受和配合协会的调查。

第七条 对违反本公约的会员，协会可以采取书面或口

头的形式进行提醒或质询，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下列处分：

1. 书面批评；

2. 会员内通报批评；

3. 在协会网站及相关媒体公开谴责；

4. 暂停部分会员权利；

5. 暂停会员权利；

6. 两年内不得参与行业内各类评先活动；

7. 取消会员资格。

第八条 坚决拥护“打击欺行霸市、打击制假售假、打

击商业贿赂、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监督体系”的各



项工作，凡因涉及违法违规活动受到相关部门查处、处分或

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将根据情节轻重，对责任企业的

资质等级给予暂缓升级。降级、撤销协会内部职务、暂停会

员权利直至开除出协会等处罚。

第九条 会员对处分有异议的，应以书面形式向协会提

出复议申请，协会应接受申请，并组织复审，同时要根据复

审结果，提出修改或维持原处分的意见。

第十条 对自觉遵守协会章程和本公约的会员符合下列

条件之一者，协会将给予适当奖励或表彰：

1. 有完善的企业内部制度以保证本公约严格遵守者；

2. 诚信守法，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于经济效益者；

3. 举报环卫市场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经查明属实者；

4. 对环卫市场发展、行业建设提出重大意见，其建议

被主管机关或相关协会采纳者；

5. 其他成绩突出者。

第十一条 本公约适用于本协会会员。

第十二条 本公约由协会理事会制定。

第十三条 本公约自发布起实施，由协会理事会负责最

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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